
在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公
里”， 临近退休的劳动者普遍比
较关注自身的合法权益。 近日，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召 开
涉 临 退休人员劳动争议案件典
型案例新闻通报会， 通过以案说
法的形式对有关问题作出了法律
解析。

案例1
名为调岗实为降薪， 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应予赔偿

1965年出生的范某于2009年
9月入职某集团子公司 ， 并于
2013年5月与集团公司建立劳动
关系。 2016年5月， 双方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2023年 10
月， 集团公司向范某发送工作调
动通知： “因工作需要， 经集团
公司研究决定， 将您调整工作岗
位至另一集团子公司。” 范某回
复称， 因工作的岗位和薪酬尚未
确定， 暂不同意调动。

2024年1月， 集团公司告知
范某， 因其连续3年绩效考核等
级欠佳， 且已达到必须转岗交流
使用的条件， 自本月起调动至下
属子公司相关岗位工作， 薪酬由
下属子公司按照有关标准核定发
放。 范某对此未予同意。 半个月
后， 集团公司以范某拒不服从岗
位调整和工作安排为由与其解除
劳动关系。

范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
求集团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
决部分支持范某要求的赔偿金金
额。 双方均不服该裁决， 起诉至
法院。 法院查明案件事实， 依法
判决支持范某的主张。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 》 第 35条规

定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

本案中， 集团公司将范某调
整工作岗位至薪酬标准较低的集

团下属子公司，并要求范某与下
属 子 公 司 签 订 劳 动 合 同的行
为，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相对方，须
与范某协商一致。 如范某不同意
变更， 集团公司不得单方面解除
其劳动合同。 而集团公司在范某不
同意调岗的情况下， 以其不服从
工作 安 排 为 由 解 除 其 劳 动 合
同 属于违法，应当按照范某在集
团公司的工作年限向其支付经济
赔偿。

法院的判决提示用人单位调
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应当合理合
法。 对于工作多年、 临近退休的
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肯定其贡
献， 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借故调岗并降低薪酬违反法律规
定，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企业经营虽有困难， 解

除劳动关系需依法而行

1974年出生的屈某 （女 ）于
2003年5月起在公司从事非管理
岗位工作， 双方多次签订劳动合
同， 之后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2023年4月，公司向屈某送达
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告知书： “因
公司营收下滑、 亏损严重， 难以
维持现有人员规模， 需要裁撤组
织、 优化人员， 将您调整到公司
其他区域工作。 如双方未就此达
成一致， 公司将于次日依法解除
与您的劳动合同。” 收到该告知
书后， 屈某未反馈意见。 次日，
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无
法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为由， 解
除屈某的劳动关系。

此后， 屈某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要求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经审理， 仲裁裁决支持屈某
的全部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仲裁
裁决提起诉讼， 法院依据查明的
事实判决公司支付屈某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 》 第 40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
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
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另外， 《劳动合同法》 第42
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
条 、 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 （5） 在本单位连续工
作满15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5年的； （6）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案中， 屈某所在门店因经
营不善关停， 屈某原工作岗位亦
不存在， 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为此，
双方就岗位问题进行了协商， 但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该情形符合
《劳动合同法 》 第40条的规定 。
但是， 屈某作为女性， 从事非管
理岗位工作， 其法定退休年龄为
50周岁。 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
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时， 屈某已
在公司连续工作满15年， 且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第42条规定， 公司不
得 依 据 该 法 第 40条 规 定 的 情
形 解 除劳动关系 。 因公司的行
为属于违法， 故应向屈某支付经
济赔偿。

本案的判决表明， 虽然法律
规定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双
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的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但应注意上述法律规
定的例外情形。

案例3
退休前须确认劳动关

系， 如档案缺失应尽早补正

1965年出生的张某于2024年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确认其
与公司于2003年7月至2006年3月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张某主张其

于2003年6月至2006年3月就职于
该公司， 在职期间参与过该公司
的项目， 双方曾签订劳动合同但
现在无法找到，此外，该公司未为
其缴纳社会保险。公司辩称，张某
主张的就业期限距今已过20余
年。经公司核对，时任相关人员早
已离职，公司也几经搬迁，相关材
料均无法查实， 无法核实张某的
身份情况与其主张的内容。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驳回
张某的仲裁请求。 张某不服该裁
决， 起诉至法院。 诉讼中， 张某
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会员证。 依
据张某申请， 法院至档案馆调取
张某曾参与项目的档案材料， 相
关人员签字处确有张某签字， 相
关材料所体现的最晚时间为2006
年2月。 据此， 法院判决确认张
某与公司于2003年7月至2006年2
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91条
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
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 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 主
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 应当
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
担举证证明责任； （2） 主张法
律关系变更、 消灭或者权利受到
妨害的当事人， 应当对该法律关
系变更、 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
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 为在退休前补缴社
会保险， 张某积极主张确认劳动
关系。 虽然其与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已过多年， 但其能够提供多年
前工作的档案材料以证明其主
张， 为后续办理退休手续、 领取
退休金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此，
法官提示劳动者应当及时关注自
己的档案流转情况， 临近退休前
更应主动了解社会保险缴纳情
况， 如发现问题， 尽早、 积极与
用人单位协调， 必要时向相关部
门主张权利。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袁慧 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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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13年到公司上班，
公司一直为我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 、 失业保险等社保费 。
今年4月， 公司以我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为由与我解除了劳
动关系。 可是， 我的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 ，
不符合办理退休的条件， 无
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请问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是否可以享受失业金等失
业保险待遇？ 又能领取几个
月失业保险金呢？

读者： 鲍友杰 （化名）

鲍友杰读者：
《失业保险条例》 第十

四条规定： “具备下列条件
的失业人员， 可以领取失业
保险金： （一） 按照规定参
加失业保险， 所在单位和本
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
满1年的； （二） 非因本人意
愿中断就业的； （三） 已办
理失业登记， 并有求职要求
的。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 按照规定同时享
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由此
可以看出， 达到或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人员并未被排除在
享受失业保险金范围之外 ，
对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但尚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的参保失业人员 ，
其申领、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的条件与普通失业人员完全
一样。

根据人社部办公厅 《关
于进一步推进失业保险金
“畅通领、 安全办” 的通知》，
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
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的参保失业人员， 经办机构
应在其办理失业登记后， 按
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 同时，
优化申领环节， 失业人员申
领失业保险金， 经办机构应
当同时为其办理失业登记和
失业保险金发放， 实行 “一
门、 一窗” 办理， 避免 “进
多个门， 跑多次腿”。

本案中， 你已缴失业保
险费超过1年、 不是自己自愿
中断就业， 是符合申领失业
保险金条件的。 你只要到社
保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
即可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并
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至于可以领取多长时间
的失业保险金，你可以根据当
地规定计算。 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第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 “失业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根
据失业人员失业前累计缴费
时间确定 ： (一 ) 累计缴费
时间1年以上不满2年的， 可
以领取 3个月失业保险金 ；
(二 ) 累计缴费时间2年以上
不满3年的， 可以领取6个月
失业保险金 ； (三 ) 累计缴
费时间3年以上不满4年的 ，
可以领取9个月失业保险金；
(四 ) 累计缴费时间4年以上
不满5年的， 可以领取12个月
失业保险金 ； (五 ) 累计缴
费时间5年以上的， 按每满1
年增发1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办
法计算 ， 确定增发的月数 。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24个月。”

潘家永 律师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能否申领失业保险金？

读者王聪聪 （化名） 在咨
询时说， 今年4月中旬， 他所
在公司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
会。 开会前， 公司要求与会者
必须严格遵守会议纪律。 开会
时， 会议主持人又明确宣布禁
止与会人员中途上厕所， 否则
将给予严惩。 待主持人宣布散
会后， 急于如厕的他被意外绊
倒摔伤。 此后， 公司认为他上
厕所属于非 “工作原因”， 其
自行乱跑对可能出现的损害听
之任之存在自残的间接故意，
并以此为由否认他构成工伤。

他想知道： 公司的理由成
立吗？

法律分析
根据王聪聪读者介绍的情

况， 可以确认公司的理由不能
成立 ， 即其所受伤害构成工
伤。 之所以如此， 理由如下：

虽然因“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是认定工伤的核心要素，但
值得注意的是， 工作原因包括
直接工作原因和间接工作原
因 。 所谓直接工作原因 ，主
要 指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 所谓
间接工作原因， 一般指在工作
过程中为临时解决或满足合
理 的 基 本 生理需要等而必须
从事的事项。

早在2004年9月 ， 最高人
民法院在其公布的指导案例
《何文良诉成都市武侯区劳动
局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案 》 的
“裁判摘要” 中就指出： “劳
动者享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
护的权利， 是劳动法规定的基
本原则， 任何用工单位或个人
都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
动卫生条件， 维护劳动者的基
本权利。 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
‘上厕所’ 是其必要的、 合理
的生理需求， 与劳动者的正常

工作密不可分， 应当受到法律
的保护。” 与之对应， 公司以
王聪聪只是上厕所为由， 认为
属于非 “工作原因”， 无疑不
能成立。

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
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
位承担举证责任。 ”《工伤认定
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
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该用
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用人单
位拒不举证的， 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
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 ，
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
认定行政案件， 在认定是否存
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
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
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
等情形时， 应当以有权机构出
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 结论性
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
律文书为依据， 但有相反证据
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
论性意见的除外。 ”

根据上述规定， 本案中公
司认为王聪聪着急去厕所系自
行乱跑且有自残故意， 如公司
既不能提供证据， 也不能提供
权威机构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
那就必须承担不利后果。 即公
司应当为王聪聪申报工伤 ，待
其被认定为工伤并认定伤残等
级后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如
果公司未为王聪聪缴纳工伤保
险，那么，公司应当按照王聪聪
应当享受的工伤待遇标准向其
支付赔偿金。

廖春梅 法官

临近退休，劳动者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散会后急于如厕，被绊倒摔伤是工伤吗？


